
申請自費移植行道樹案

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景觀及植栽委員會審議案件流程

自費移(換)植申請暨審核表(附件一)
移植計畫書檢核表(附件二)

製作「移植計畫書」報處申請，內容須含
以下項目：

受理申請案依以下審(檢)核表進行初審：

• 申請人

• 養護工程處(公園景觀維護科及市六區、北
北屯、屯區、山線、海線工程隊)

初審通過
(逐級核章後)

• 建設局景觀及植栽委員會

初審未通過

退
還
申
請
人
修
正
及
補
充
資
料

各轄區權責單位提送(便簽，二層決)

 召開案件審議小組會議進行審議。
 小組會議以定期會方式召開，並視案件量

酌開臨時會。
 申請人(或委託移植專業廠商)需到場進行

案件說明。

審查通過審查未通過 需補充資料者

請申請人於限期
內修正補充資料

1.委員書審。
2.委員會授權業務

單位書審。
3.重新排入審議。

檢還申請人
移植計畫書，
並副知各轄
區權責單位。

發函通知申
請人審核結
果並向本局
各轄區權責
單位繳交保
固保證金。

審查
通過

尚
需
修
正

 確認收到申請人繳交保固保證金後，發函
通知申請人辦理移植及維護管理事宜。

 待申請人移植完成後辦理查核作業。
 視案件情況定期辦理查驗，確認植栽存活。
 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無息發還保固

保證金。

• 養護工程處(公園景觀維護科及市六區、
北北屯、屯區、山線、海線工程隊)

補充資料

 自費移(換)植申請暨審
核表(附件一)

 移植計畫書檢核表
(附件二)

 基本資料

 現況分析
 施工計畫
 移植施工作業
 環境復原
 保固撫育



本局各單位辦理相關新植、移(補)植及景觀植栽等相關案件

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景觀及植栽委員會審議案件流程

• 提案單位→簽准納入景觀及植栽委員會(一層決)

依案件性質彙整相關資料並製作簡報資料提送景觀及植栽
委員會，前述簡報須包含以下項目：

 案件緣由
 現況說明(含地點、樹種及現況照片)
 計畫執行方案(如種植、移植計畫)

 計畫執行期程
 整體預算
 其它

• 建設局景觀及植栽委員會

提送(便簽)

 召開案件審議小組會議進行審議。
 小組會議以定期會方式召開(每周星期四)，

並視案件量酌予增加會議次數。
 提案單位(或委辦廠商)需與會進行說明

審查通過審查未通過 需補充資料者

請提案單位修正
補充資料

1.委員書審。
2.委員會授權業

務單位書審。

3.重新排入審議。

將審查結果
以便簽方式
通知提案單
位。

以便簽方式
通知提案單
位，並全案
移回提案單
位續辦後續
事宜。

審查
通過

尚需
修正

補充資料

提
案
單
位
進
行
修
正
並
重
新
提
案
或
銷
案

• 提案單位

依委員會核定計畫案辦理後續事宜。



各機關(建設局以外單位)及臺中市轄區各級學校因辦理專案請景觀及
植栽委員會協助提供建議案。

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景觀及植栽委員會審議案件流程

• 提案單位→發函請本局納入審議(需檢附相關資料)

附件資料應包含以下項目：

 案件緣由
 現況說明(含地點、樹種及現況照片)
 計畫執行方案(如種植、移植計畫)

 計畫執行期程
 整體預算
 其它

• 統一收文單位─各轄區權責單位提送(便簽，一層決)

視案件性質評估並簽辦是否納入景觀及植栽委員會小組審議。

無涉景觀及植栽相關事宜者 同意納入審議者

將不納入審議理由函覆提
案單位。

請提案單位提供簡報
並補充審議所需資料。

• 建設局景觀及植栽委員會

提送

 召開案件審議小組會議進行審議，並通知
本局相關業務權管科室與會。

 小組會議以定期會方式召開(每周星期四)，
並視案件量酌予增加會議次數。

 提案單位(或委辦廠商)需與會進行說明

需補充資料者

請提案單位修正
補充資料

審查
通過

補充資料

審查完畢

發函通知提
案單位會議
結果，並副
知本局相關
業務權管科
室。

• 提案單位

由提案單位酌採委員會建議辦理後續事宜。

1.委員書審。
2.委員會授權業

務單位書審。

3.重新排入審議。

尚需
修正


